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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1223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健发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天风证券 

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监事会收到股东提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

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监事

会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收到股东梁浩发来的《关于提请江苏广晟健发

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》（以

下简称：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）和《关于提名闫向秋、李昊泽、张华丽、

李阳、杨维丽、毕业、吕磊、陈航、童贤明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

人的提名书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董事提名书》），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

股东大会，审议《董事提名书》中所提出的 9项董事候选人议案。 

在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中，股东梁浩提出“本人作为单独持有公

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

已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《关于提

请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

大会的提议》，依法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就董事会换届

改选事宜进行决策，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长王成坚先生已确定于 2022

年 10 月 26 日收悉。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董事会需在收到请

求内容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

见，至今已逾十日，本人没有收到任何书面反馈意见。根据《公司章

程》规定，董事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，本人有权向

公司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 

因此，本人依法向监事会提请召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事宜的临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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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股东大会，请监事会收到本提议书后及时研究，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

规定在收到后的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，如未在前述时间内

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，本人将依据章程规定自主召集临时股东大

会。” 

在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中，股东梁浩将《董事提名书》作为其附

件。 

在《董事提名书》中，股东梁浩提交 9 项董事候选人的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提名闫向秋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2、《关于提名李昊泽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3、《关于提名张华丽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4、《关于提名李阳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5、《关于提名杨维丽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6、《关于提名毕业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7、《关于提名吕磊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8、《关于提名陈航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9、《关于提名童贤明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。 

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公司监事会应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处理相关事项。 

公司部分监事已注意到，并提请信披负责人予以关注： 

1、股东梁浩确于 2022年 11月 16日前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一份《关

于提请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临时

股东大会的提议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），提请公司董事会

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就董事会换届改选事宜进行决策，但未提交任何

一项具体议案。董事会经形式审查后认为：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

二条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对拟审议

事项仅概况性说明“就董事会换届改选事宜进行决策”，不符合股东

大会提案“须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”的条件；因此，《向董事

会的提议》内容未能满足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

要求。上述反馈意见，董事会已以书面形式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向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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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梁浩进行了反馈。（见临时公告：2022-065）。 

据此，股东梁浩在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中所述“...至今已逾十

日，本人没有收到任何书面反馈意见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董事

会在收到请求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...”的情况并非事实，存在着

虚假陈述。 

2、鉴于：股东梁浩此前向董事会所提交的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，

仅概况性说明“提请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就董事会换届改

选事宜进行决策”，但未提交任何一项具体议案。 

其一，董事会经形式审查后认为：股东梁浩所提交的《向董事会

的提议》内容未能满足股东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要

求，并向其作出书面反馈。上述情况，显然未构成《公司法》第一百

零一条第二款所述“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

责”。据此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相关顺位规定，

在公司董事会不存在“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”

的情形下，因欠缺程序前置条件，监事会应属无权针对本次提请事项

予以审核，也无权召集股东大会。 

其二，与《向董事会的提议》进行对比，股东梁浩在本次向监事

会提交了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，并提交了《董事提名书》作为附件，

其本次向监事会所作的提请，在提请内容、行为实质等方面均已发生

重大变化，应当视为新的请求。据此，股东梁浩的该新请求，未经公

司董事会相关程序不可直接向监事会提出。 

3、鉴于：股东梁浩在《向监事会的提议》中所述“... 请监事

会收到本提议书后及时研究，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在收到后的 5

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，如未在前述时间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

的通知，本人将依据章程规定自主召集临时股东大会。” 

针对股东梁浩本次向监事会的相关书面提请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无论监事会后续如何处理该事项，因欠缺

程序前置条件，股东梁浩均无权自行召集股东大会。 

若股东梁浩执意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并对其所提交的相关具体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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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进行审议，其应当另行向董事会提交相关书面提请（含具体议案），

以提出不同于此前的新请求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1 月 17 日 


